
A1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五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生医疗”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19〕201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1,3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发行数量为 5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29.6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50.53元 / 股。

祥生医疗于 2019年 11月 21日 （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A股 57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19年 11月 25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19年 11月 25日（T+2日）披露的《无锡祥生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19年 11月 25日（T+2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0%。 配

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年 11月 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

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19年 11月 26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

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

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

配售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

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

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348,933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17,497,818,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257549%。配号总数为 34,995,636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一 100,034,995,63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069.79倍，超

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192万股）从网

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58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62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35482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年 11月 2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9年 11月 2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73.9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

于 2019年 9月 2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19年 11

月 7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可〔2019〕222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173.92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8.696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445.674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19.5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 11月 25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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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5�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19-090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汽饰” 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56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常汽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550”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 或“联合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合主承

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联合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联合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99,242.40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5日，T-1日）收市

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不足99,242.40万元的部分则由联合主承销商余

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1月18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367,670 367,670,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21,453 121,453,000

合计 489,123 489,123,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年11月20日（T+2日）结束。 联合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手） 认购金额（元） 放弃认购数量（手）

放弃认购金额

（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496,305 496,305,000 6,996 6,996,000

三、联合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联合主承销商包销，联合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6,996手，包销

金额为6,996,000元，包销比例为0.70%。

2019年11月22日（T+4日），联合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联合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果汇总

类别 认购数量（手）

认购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手） 放弃认购金额（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367,670 367,670,000 - -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21,453 121,453,000 - -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496,305 496,305,000 6,996 6,996,000

联合主承销商包销 6,996 6,996,000 - -

合计 992,424 992,424,000 6,996 6,996,000

五、联合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合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1、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电 话：021-68801575、010-85156445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2、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19-084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20日通过电话和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1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成都川能锂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四川省新能源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5号。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审议通过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成都远程集控中心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风电业务运营成本和增强市场竞争力，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川能

风电公司投资约3,500万元建设成都远程集控中心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对川能风电

公司已投产10个风电、光伏项目和后续开发建设项目进行远程集中监视、控制、诊断、数据分析和集中

运营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 � � �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19-085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协议约定的具体事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

能，最终双方以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如双方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涉及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一）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能动力” 或“公司” ）于2019年11月21日与成都川能

锂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川能锂能基金” ）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简称“意向协议” ），经双方友好协商，川能动力拟受让川能锂能基金持有的四川能投川能鼎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川能鼎盛” ）51%股权。

（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在表

决时进行了回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须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能投鼎盛锂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9,183.67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自平

成立日期：2016年8月3日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碳酸锂、无水氯化锂、氢氧化锂（限于筹备）等锂系列产

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锂合金金属、元明粉；进出口业务。

项目建设情况：川能鼎盛公司拟在甘眉工业园区分三期建设年产5万吨锂盐项目，项目总投资30

亿元，占地500亩。 2018年12月31日，川能鼎盛公司完成一期年产1万吨锂盐项目建设，并于2019年1月

1日开始进行带料调试。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竣工验收、结算、决算以及各类生产许可的报审工作。截

止2019年10月30日，项目专项验收已陆续完成，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预计于2019年11月末全面完

成竣工验收、结算及决算审计工作。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成都川能锂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川能新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农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19日

经营范围：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

咨询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工作资金等金融活动）。 （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 川能锂能基金系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合伙企

业，与川能动力构成关联关系。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投资标的

川能锂能基金持有的川能鼎盛51%的股权。

（二）投资方式

川能动力以现金或发股形式受让川能锂能基金持有的川能鼎盛公司51%股权。

（三）股权受让价格

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受让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由双方依法

确定。 评估基准日暂定为2019年11月30日。

（四）协议的效力及有效期

除非经双方一致同意调整， 本意向协议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 自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计

算。

（五）保密及内幕交易

任何一方（包括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须就因本意向协议有关的谈判和讨论而从其他

任一方获得的所有信息予以保密，并且未经他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或披露该等信息。

在相关信息公开前， 双方及本项目的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建议他人买卖川

能动力股票。

五、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意向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有助于落实公司大力发展锂动力电池全产业链的

产业规划，加速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

六、风险提示

（一） 本次意向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 协议的具体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性的可能。后续具体合作事项将在明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

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成都川能锂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9-094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19年11月20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 ）函告，根据2017年3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河南省省属国有非工业企业改革推进方案》，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变

更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批复》（豫政文〔2019〕128号），授权河南省财政厅对河南投资集团履

行出资人职责，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不再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前，河南投资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02,054,612股A股普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9.54%，河南投

资集团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河南省财政厅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后，河南投资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均未发生变化，河南省财政厅通过河南投

资集团间接拥有公司102,054,612股A股普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9.54%。

河南省财政厅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将与本公告同时披露在2019年11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航光电

股票代码：002179

信息披露义务人：河南省财政厅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25号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25号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航光电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航光电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或机构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投资集团 指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发改委 指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航光电、上市公司 指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国有产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河南投资集团全部股

权，导致间接收购河南投资集团所持中航光电9.54%股权的变动事项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河南省财政厅

住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25号

负责人 王东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10000005184603J

类型 机关法人

通讯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25号

联系电话 0371－65808317

河南省财政厅为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豫发〔2014〕7

号）而设立，河南省人民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代

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为负责河南省全省财政工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河南省财政厅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王东伟 无 党组书记、厅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管理关系

河南省财政厅是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代表河南省政府对授权监管的国有企业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河南省财政厅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简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总股本（股） 注册地 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或间接）

1 棕榈股份 深圳 002431 1,486,985,450 中山 间接13.10%

2 新乡化纤 深圳 000949 1,257,656,049 新乡 间接10.39%

3 科迪乳业 深圳 002770 1,094,867,797 商丘 间接8.60%

注： 1、河南省财政厅通过二级全资子公司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棕榈股份13.10%股份；

2、河南省财政厅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中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41.67%股份，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新乡化纤

24.93%股份；

3、河南省财政厅通过全资子公司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科迪乳业8.60%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 精神，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豫发

[2014]25号）。《意见》中要求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政府授权，对经营性国有资

产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各部门、机构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坚持正确准确有序协

调推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河南省财政厅并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直接增持或者处置上市

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中航光电的股份。河南省发改委将其持有的河南投资集团100%股权无偿划

转至河南省财政厅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河南投资集团控制中航光电102,054,612股股份，占比9.54%。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未存在任何权利受限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河南省财政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航光电股票的行

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

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在工作时间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河南省财政厅（公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年月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洛阳片区周山路10号

股票简称 中航光电 股票代码 00217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河南省财政厅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

路北25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其他□

协议转让□

间接方式转让■

执行法院裁定□

赠与□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102,054,612股股份 变动比例：9.5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河南省财政厅（公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0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9-102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 、“公司”或“发行人” ）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广发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

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海亮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20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

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的要求。

主要要求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11月

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

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须在2019年11月25日（T+2日）17:00之

前（指资金到账时间） 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11月25日

（T+2日）17:00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金， 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 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

还，其放弃认购的海亮转债由广发证券包销。

3、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15,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基数为315,000万元，包销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4,500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

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

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4、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海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31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已于2019年11月20日（T-1日）

结束，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9年11月21日（T日）结束。

根据2019年11月19日（T-2日）公布的《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现

将本次海亮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海亮转债本次发行315,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31,500,000张，网下申购日为2019

年11月20日（T-1日），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19年11月21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股东网上认购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最终向网上认购的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海亮转债为16,149,

667张，即1,614,966,7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27%，配售比例为100%。

（2）原股东网下认购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网下有效认购数量为4,151,792张，即415,179,200元；最终向网下认购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的海亮转债总计为4,151,792张，即415,179,2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3.18%，配售比例为100%，

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张） 最终配售数量（张） 退款金额（元）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4,151,792 4,151,792 0

最终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海亮转债合计20,301,459张，即人民币 2,030,145,900元，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64.45%，配售比例为 100%。

三、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海亮转债总计为2,642,100张， 即264,210,

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39%，网上中签率为0.022574679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 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1,703,820,590张，

配号总数为1,170,382,059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1170382059。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11月22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

果将于2019年11月2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

只能认购10张（即1,000元）海亮转债。

四、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共收到5,841个账户的申购，其中70个账户未按要求提供申购资料或未按时足额缴

纳保证金或资产/资金规模等不符合申购要求， 为无效申购；5,771个账户在2019年11月20日（T-1

日）17:00前根据主承销商要求提供申购资料且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为有效申购。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7,902,900,000张，共计3,790,290,000,000元，最终向网下申购机

构投资者配售的海亮转债总计为8,556,440张，共计855,644,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7.16%，配售

比例为0.0225746314%。

所有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证券账户名称、有效申购金额、初步获配数量、申购款的补缴或

多余申购保证金的退还情况请见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根据《发行公告》，本公告

一经发出，即视同为向所有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未获配信息。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则获得配

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2019年11月25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

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发行公告》中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见下表所示），

汇款时务必在备注栏注明“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和“海亮转债”字样。 例如，投资者深交所证券账户

号码为：0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0123456789海亮转债。 请勿填写上述要求以外的任何

信息。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11月25日（T+2日）17:00之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

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海亮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9年11月27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

露。

若有需补缴资金的情形，请投资者将需缴付资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收款

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户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号 3602000129201439323

人行系统交换号 102581000013

银行查询电话 020-83322217、83370098

联系人 黄滨

汇款用途 “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海亮转债”

五、配售结果汇总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网上认购 16,149,667 16,149,667 100%

原股东网下认购 4,151,792 4,151,792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11,703,820,590 2,642,100 0.0225746796%

网下机构投资者 37,902,900,000 8,556,440 0.0225746314%

合计 49,627,022,049 31,499,999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1张由主承销

商包销。

六、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海亮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七、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9年11月19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摘要》和《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

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八、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联系电话：0575-87069033

联系人：钱自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电话：020-66338151、66338152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配

售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

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

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斯迪克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０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１６

，

８３８

，

８７９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９

，

２１０

，

０００

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青岛西路

１１

号

３

、联系人：袁文雄

４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３９８９１２０

５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３９８９１２０

（二）保荐机构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邹文琦、孙洪臣

３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平安金融大厦

２６

楼

４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７７３３

５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９９１８９６

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装备”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９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２２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９２３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５３．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９．２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辰装备”

Ａ

股

１

，

５６９．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

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７９５

，

８５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１０５

，

６０２

，

８２９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１１

，

２０５

，

６５８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１１２０５６５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２９．７２４００

倍，高

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９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股数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３０．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３４３３７６３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９９０．９８８４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